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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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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1.2 月 17 日 A12 版

《三片街区将以居住为
主》（记者：魏铭言 编
辑 ：刘 泽 宁 校 对 ：何
燕）一节，第 1 栏第 2 段
第 1行中“东郊民巷”应
为“东交民巷”。

2.2 月 17 日 A16 版
《北京产妇提前一个月
去深圳待产》（校对：翟
永军 编辑：李天宇）
一文，第 2 栏第 2 段第
2、3 行中“未班车”应为

“末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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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

机动车突破500万意味着什么
限行和摇号说到底只能是权宜之计，只是为了发展公共交通、创造良好的骑行和步行环境提供难得的时机。

■ 观察家

房管局为贪官求情，
属公然干预司法

目前，京机动车已经突
破 500 万辆，总量仍在不断
增长。这意味着，北京的车
路矛盾还会进一步加剧。
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中心
相关人士估算，全市可容纳
的机动车保有量大约为670
万辆。如果不限行的话，只
能容纳550万辆。

北京市机动车从100万
辆升至 200 万辆，用了 6 年
时间，从 300 万辆到 400 万
辆用了两年七个月，从 400
万辆到 500 万辆用了两年。
一直呈高速增长之势，若不
是“摇号”限购急踩“刹车”，
全市交通将会陷入瘫痪。

日益严重的城市拥堵，
却挡不住市民购车的热情；
实施多年的公交优先政策，
却抑制不了市民对于机动
车的追捧；城市空气污染的
威胁，也丝毫没有影响到马
路上的滚滚车流——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近年来，北京市大力推
动公交发展策略，收紧对于
小汽车的限制，这些努力值
得肯定，但仍然未能撼动城
市“车本位”的大格局，当小
汽车出行依然存在着种种
优势，道路资源的分配，交
通的规划、设计，依然以保
障小汽车出行为首要考虑，

市民自然会有“有车畅行无
阻，无车寸步难行”之感，把
购车作为首选。

另一方面，地铁公交等
绿色出行虽有巨大进步，但离
市民的需求还有不少距离。

北京的地铁系统现在
已相当发达，但地铁的优势
还只是体现在点对点的直
线运输上，一旦涉及地铁与
地铁、地铁与公交车之间的
换乘，则出行效率骤减。出
一次门，坐几十公里地铁可
能只需要半小时，但从地铁
到目的地的几公里，所花时
间可能是坐地铁的几倍。
公交车“硬件”更新换代有

目共睹，但准点率、运营时
长、换乘便捷程度、线网密
集程度等“软件”，还不能让
市民满意。

而骑行和步行的交通
环境，也亟待提升。市区的
自行车路网还不完善，几乎
所有的自行车道都被机动车
随意侵占，公共自行车也发展
缓慢，犹如长不大的孩子。至
于步行，北京的人行横道数量
与道路长度相比严重不足，在
许多发达国家城市常见的步
行街区，北京依然为数不多。
我们离“骑行城市”、“慢行
城市”依然遥远。

限行和摇号大大延缓

了城市汽车数量的增加，使
得城市交通不至于过分拥
堵甚至瘫痪，但这是以牺牲
有车市民的利益为代价的，
说到底只能是权宜之计，只
是为了发展公共交通、创造
良好的骑行和步行环境提
供难得的时机。在这样的
时间里，应多向公共交通倾
斜，同时改善服务，提升公
共交通出行的便捷，改变

“车本位”的格局，给绿色出
行以更大空间。如此，才能
尽可能消弱民众购车、开车
的热情，让城市交通更合
理，有效率。

相关报道见昨日本报

近日，株洲市房管局
房产权处正副处长都因受
贿罪被法院判刑。然而，
值得关注的是，在株洲市
中级法院二审判决中，由
株洲市房管局出具的请求
法院对两名被告人减轻处
罚的函件赫然出现在所列
举的证据中。（2月17日《中
国青年报》）

政府部门以各种形式
“影响”司法裁判，真是此起
彼伏。重庆某区管委会警
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陕
西国土厅公开抗拒生效裁
判的执行并施压最高法院
的新闻言犹在耳，现在又冒
出了为贪官求情的公函。

其实，不论房管局“求
情函”是否真正对最后裁
判起到了某种“潜在”作
用，这本身就构成对司法
的非法干预，更何况从此
次判决结果上看，其中一
位贪官获得了从轻改判，
人们岂能不对裁判公正产
生怀疑？

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
都不得干预司法的独立审
判，这是法治的最低要求。
但谁都清楚，司法机关也不
是生活于真空中，法官也是
人，不可避免会受到来自社
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在目
前，相对于行政权，法院乃
至法官的人、财、物或多或
少地受到一些地方的制
约。涉案的房管局，在社会
生活中其地位众所周知，同
样也是法院和法官“诉求”
的对象，不仅法院的基建需
要其支持，对法官个人的安
居乐业也有关键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房管局
出函向法院“求情”，即使是
法律上无任何约束力的函

件，其实质影响恐怕也难以
排除。

匪夷所思的是，“求情
函”本来上不得台面，实践
中干预司法的方式一般较
为隐蔽，比如打电话、递纸
条，不会通过组织化的公
文向法院或法官施压，而
株洲房管局竟通过发公函
的方式，明目张胆干预司
法，而且所谓的“理由”根
本不值一驳，无非是摆出
与所有贪官都差不多的成
功经历及所作出的贡献
等，这与罪刑法定八竿子
打不着，尤其让人诧异的，
求情的理由竟然是认为

“刑拘就已经是教育与处
罚了”，这是何等的法盲和
无知！对司法的干预会如
此肆无忌惮。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
法院竟也毫不避讳“求情
函”的影响，甚至还作为证
据列明，用以证明罪与罚
的事实。而根据法律，证
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
事实，不仅要真实，更要具
有合法性和关联性。“求情
函”的真实性或许没问题，
其合法性何在？又与案件
改判、从轻量刑之间有何
关联？对此裁判缺乏足够
的说理，让人一头雾水，
公 正 性 自 然 也 大 为 稀
释。当然，这在某种程度
上 倒 是 实 现 了 裁 判“ 公
开”，向公众提供了行政
与司法可能存在“勾兑”
的想象空间，这也许是裁
判者始料未及的。

因此，对“求情函”的是
与非,不论是房管局，还是
株洲中院，都应有检讨和向
公众做出解释的必要。

□行者（法律从业者）

■ 来论

“魔鬼训练营”为何难以根治
据媒体报道，浙江省浦

江县的一家教育培训机构
69 名学生不堪受虐集体逃
跑。2 月 16 日，一名逃跑成
功的女生在家长的陪同下报
案。该机构负责人滕小虎已
被警方刑事传唤，接受调查。

若报道属实，则这个机
构的教职人员涉嫌数宗犯
罪。完全剥夺孩子们人身自
由，连孩子们给家人打电话、
写信都受到严格监控的行
为，涉嫌非法拘禁罪；罚男女
学生当众脱得只剩裤头后倒
浇凉水，让学员当众吃屎，逼
着尿床的学员承认床单上的
痕迹是手淫自慰所致等行
为，涉嫌侮辱罪；滕姓教官强
奸至少 3 名女生的行为，则

涉嫌强奸罪。这些，随着刑
事侦查活动的展开，有关涉
案人员各自领刑，依法承担
自己的责任，理所当然。

在这起事件中，孩子的
父母们病急乱投医，结果把
孩子扔进火坑，这是父母们
须反思的。与此同时，有关
主管部门在这起事件中的
责任，更值得追问。

按有关法律，教育培训
机构必须通过注册备案，这
家培训机构为何没有在教
育主管部门注册备案？该
机构除了《弟子规》外，没有
其他文化教育，是否检查过
违反义务教育法的情况？
另外，这么长时间这么严重
的违法犯罪行为，有关部门

是否知情，有否检查、处罚，
何以没有被取缔？

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
是，这家教育中心的开办人
为夫妻俩，都是刑满释放人
员；所挂靠的教育咨询工作
室官网上称，该机构荣获

“二○○九年中国教育创新
示范单位”，负责人滕小虎
荣获“二○○九年中国教育
杰出人物”，是真是假，更待
有关部门回应。

类似打擦边球的“魔鬼
训练营”，此前媒体已曝光多
次，为什么至今难以根治？
有关部门也应以此事为契
机，来一个彻查。毕竟教育
伤不起，我们的孩子伤不起。

□慕公（法律从业者）

“就为省里的观摩团路
过的那 38秒，我数十万元的
产品就被糟蹋了？”近日，河
南省淅川县上集镇鸿泰石
材厂老板梁得红欲哭无泪：
该厂生产的 5000 多平方米
米黄玉初加工石材由于堆
放位置影响“观摩”，被当地
官员强制搬迁。事后估算，
破损米黄玉石材价值数十万
元。（2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为了官员在“读秒”时
间内的眼前观瞻，一个企业

老板损失数十万元。而今
上集镇政府答应赔偿，纳税
人又浑然不觉地被“伤害”
了。围绕这个所谓的 38 秒
上级观摩，该镇政府先前有
3 个社区请了专业搬迁人
员，5 个社区村民“出义务
工”。镇企业办主任还因为

“工作不力”被当场免职。
如果不出预料，上集镇

地面出现的一连串事件，观
摩团的领导并不知情，更不
是事先安排，而是当地官员

出于逢迎拍马，也是为了创
造“视觉政绩”，一厢情愿地
挥舞权柄制造出的劳民伤
财丑剧。

希望相关部门领导站
出来牵头赔偿并道歉。因
为，事因观摩而起，“胡搞”的
是下属，于事于理“都有自己
的错”。正所谓“君王好细
腰，民女多饿死”，也只有旗
帜鲜明地反对迎来送往，基
层官员才不敢胡作非为。

□小石潭（编辑）

38秒“视觉政绩”，民众伤不起

去年 10 月，衡阳市司法
局正副局长会上互殴事件
曾引发关注。近日，该局局
长万春生和副局长廖曜中，
双双被调离原职。万春生改
任衡阳市政协副秘书长，廖
曜中则改任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衡阳市支会副会
长。（2月17日《南方日报》）

根据报道，两人之所以
互殴，是因为廖曜中不同意

万春生将一名在衡州监狱
工作的女职员，调至司法局
下属法律援助中心，认为此
事违反程序。这原因是否
属实，两局长谁对谁错，有
无违法乱纪，衡阳方面一直
没有正面回应。

连真相都没有，怎么就
可以处理呢？不知道在衡
阳方面眼里，廖曜中到底是
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对

此人不认可，认为其不适合
在司法局为官，难道就适合
到贸促会任职了吗？万春
生的职务调整同样如此，现
在这样处理，不是对当事人
和新任职单位的负责之举。

不 求 真 相 ，只 顾“ 拉
架”，这是一种家长制的作
风。而这种做法，也必然会
让公众浮想联翩。

□毛建国

局长互殴真相比“拉架”更重要

无论房管局“求情函”是否发生作
用，这本身就构成对司法的非法干预。


